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摘要

交易对方 通讯地址

理工资产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５

号

２０４

号楼

２０２

室

理工创新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５

号理工科技大厦

９０６

室

刘峰等

３９

名自然人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５

号理工科技大厦

４０１

室

交易标的 通讯地址

理工雷科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５

号

２

区

６８３

号楼理工科技大厦

４０１

配套融资发行对象 通讯地址

弘达伟业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东路

２５

号

７

层

７０３

室

雷科投资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

号

Ｂ２１０４－０２

科雷投资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

号

Ｂ２１０４－０１

雷科众投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

号

Ｂ２１０４－０３

公司声明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全文同

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备查文件置备于上市公司住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

整。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及配套募集资金的认购对象已出具承诺，保证其为本次交易

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

交易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

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之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释 义

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名称或术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常

发股份

指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理工雷科、标的公司 指 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交易对方 指

理工资产、理工创新、刘峰等

３９

名理工雷科自然人股东及弘达伟业、雷科投资、科

雷投资、雷科众投

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指

常发股份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以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理工资产、理工

创新、刘峰等

３９

名自然人持有的理工雷科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 指

常发股份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以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理工资产、理工

创新、刘峰等

３９

名自然人持有的理工雷科

１００％

股权，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常发集团 指 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常发动力 指 常州常发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常州朝阳 指 常州朝阳柴油机有限公司

常发农装 指 江苏常发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理工资产 指 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理工创新 指 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北京市科委 指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Ａ

股 指

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每股票面价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

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框架协议 指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北京理

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江苏常发制冷

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

孵化器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和《江苏常发制冷股

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自然人股东之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根据上下文文义，可能指前述协议的统称，亦可

能指其中的一份或几份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北京理

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江苏常发制冷股份

有限公司与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

器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

司与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自然人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根据上下文文义，可能指前述协议的统称，亦可能指其中的一

份或几份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弘达伟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关于认购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江苏常发制冷股

份有限公司与北京雷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科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北京雷科众投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关于认购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根据上下文文义，可能指前述协议的统称，亦

可能指其中的一份或几份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

业绩补偿协议》

业绩补偿补充协议 指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次交易预案 指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

案》

重组报告书 指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

书（草案）》

本报告书摘要、重组报告书

摘要

指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

书（草案）摘要》

弘达伟业 指 北京弘达伟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雷科投资 指 北京雷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科雷投资 指 北京科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雷科众投 指 北京雷科众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三家合伙企业 指 雷科投资、科雷投资、雷科众投

业绩承诺人 指 刘峰等

３９

名理工雷科自然人股东

配套募集资金认购对象 指 弘达伟业、雷科投资、科雷投资、雷科众投

刘峰等

３９

名理工雷科自然

人股东

指

刘峰、毛二可、孟立坤、龙腾、曾涛、曾大治、张军、高立宁、胡善清、赵保军、刘伟、李

阳、任丽香、姚迪、胡程、金烨、陈亮、丁泽刚、唐林波、刘海波、陈禾、赵保国、周辉、

冷力强、李健、战莹、杨静、张磊、张静、谢宜壮、杨小鹏、孙京平、王长杰、杨柱、王

兵、罗伟慧、郭红珠、刘泉华、李枫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审计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常发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资产交割日 指

标的资产完成交付之日（即标的公司股东变更为常发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

日）

股东大会 指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证券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江苏公证 指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和评估 指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日 指 自然日

报告期、最近两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标的公司审计报告 指

《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１３１００３６

号）

理工雷科盈利预测审核报

告

指

《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

２０１４

］第

０１３１００１５

号）

常发股份备考审计报告 指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

２０１５

］第

０１３１０００１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 指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ＢＪＶ４０２３Ｄ００１

号）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修订）

注：（

１

）本报告书摘要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

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

２

）本报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

成的。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在此特别提醒投

资者认真阅读本报告书摘要全文，并充分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常发股份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理工雷科

１００％

的股权，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其中拟募集的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本次交易

总金额为

７８

，

５８５．６２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公司已与理工资产、理工创新、刘峰等

３９

名自然人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拟向理工资产、理工创

新、刘峰等

３９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理工雷科

１００％

股权（以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的评估值

７３

，

６７９．００

万元作价），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８０％

，金额为

５８

，

９４３．２０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

付交易对价的

２０％

，金额为

１４

，

７３５．８０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理工雷科

１００％

的股权。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拟向弘达伟业、雷科投资、科雷投资、雷科众投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９

，

６４２．４２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

费用及用于理工雷科的持续发展，符合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发布的《关于并购重组募集配套资金计算比

例、用途等问题与解答》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交易的履行及实施。

如募集配套资金未能成功实施，本公司将自筹资金支付该部分现金。

二、本次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ＢＪＶ４０２３Ｄ００１

号），中和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

基础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最终决定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目标资产的最终评估结果。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理工雷科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８

，

１０２．９０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１１

，

９３６．４４

万元，股东权益账面价

值为

６

，

１６６．４６

万元，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７３

，

６７９．００

万元， 增值额为

６７

，

５１２．５４

万元， 增值率为

１

，

０９４．８４％

。

三、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数量及锁定期安排

（一）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根据上述定价依据，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８．１２

元

／

股。由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２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上述分红方案已实施，除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调整计算后本次发行价格为

８．１１

元

／

股。

２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发行价格的定价依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相同，为

８．１１

元

／

股。

上述发行价格的最终确定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和配套融

资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二）发行数量

１

、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为

７３

，

６７９．００

万元，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对价金额为

５８

，

９４３．２０

万元，现金支付对

价金额为

１４

，

７３５．８０

万元。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８．１１

元

／

股计算，本次购买资产而新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７

，

２６７．９７

万股。

２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１９

，

６４２．４２

万元，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２

，

４２２．００

万股。

上述发行数量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股份

数量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

（三）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理工雷科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７３

，

６７９．００

万元，其中常发股份拟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８０％

，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２０％

。

（四）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常发股份向理工资产、理工创新定向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

让；向刘峰等

３９

名自然人定向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２

、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向弘达伟业、雷科投资、科雷投资、雷科众投定向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前述约定的锁定期届满后，锁定期安排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一）业绩承诺

业绩承诺人承诺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三个会计年度内各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测数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累计承诺净利润

理工雷科

６

，

１９３．１６ ７

，

７９５．５５ ９

，

６３４．４２ ２３

，

６２３．１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由常发股份指定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当年的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以《专项审核报告》结果确定标的

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二）盈利补偿措施

交易各方一致确认，业绩补偿的原则为三年业绩承诺期累计补偿。即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如理工雷科在三年

业绩承诺期内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预测净利润的，业绩

承诺人一次性就三年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三年累计预测净利润的部分所对应的股份数对常发股份进行补偿。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根据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时，如果

计算的补偿股份数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

理工雷科的两名法人股东理工资产和理工创新不参与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 亦不承担相应的业绩补偿义

务。

上市公司及业绩承诺人同意，若标的公司未达到盈利预测中承诺的数值，则业绩承诺人以其在本次交易中

认购的股份对利润差额进行补偿。补偿的股份数量的计算方法为：补偿股份数量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

润数总和

－

补偿期限内各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审计数总和）

×

理工雷科全体股东认购股份

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

处理）。如果常发股份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进行相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

偿股份数量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果常发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红，则业绩承诺人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的补偿股份所对应的分红

收益应无偿赠予常发股份。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常发股份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承诺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数

×

本次发行价格，业绩承诺人应对常发股份另行补偿，需补偿

股份数量

＝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本次发行价格

－

承诺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业绩承诺人用于业绩补偿及资产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量合计以业绩承诺人本次重组取得的股份数量（含承诺

年度内因常发股份转增或送股分配获得的股份）为上限。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的需要补偿的股份和资产减值补偿的股份，常发股份以

１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各业绩承诺人具体应当承担的补偿义务以其所持理工雷科股权比例

÷

所有业绩承诺人合计持股比例（

８５％

）

×

１００％

确定。上市公司同意，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实际净利

润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则超过部分的

４０％

奖励给业绩承诺人。上述用于奖励的利润按照“业绩承诺人项下各

方于本协议签署日在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

÷

业绩承诺人合计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即

８５％

）”进行分配。

业绩奖励的实施在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度的盈利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６０

日内实施完毕。标

的公司在实施业绩奖励时，代扣代缴相关人员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理工雷科法人股东理工资产和理工创新

不参与本协议项下的业绩奖励。

（三）盈利补偿的实施

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１０

日内，常发股份对标的公司累计三年业绩承诺期是否存

在利润差额及资产减值情况进行判断。如存在利润差额或资产减值达到补偿标准的，则将根据《业绩补偿协议》

约定之计算方法，计算业绩承诺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补偿股份数量确定后，常发股份履行有关决策程序后，于两个月内回购该部分股票并注销。

业绩承诺人应根据协议确定的比例，就各自应承担的补偿股份配合常发股份办理有关回购及注销事宜。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及理工雷科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本次交易相关财务指标比例

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

营业收入

（

２０１３

年度）

净资产

（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

常发股份

１７９

，

１５６．７５ １８５

，

４１８．２５ １１９

，

５５５．９４

理工雷科

１３

，

５１８．２３ １２

，

３１８．９４ ４

，

８２０．３３

标的资产成交金额

７３

，

６７９．００ ＮＡ ７３

，

６７９．００

占比

４１．１３％

（

Ａ

）

６．６４％

（

Ｂ

）

６１．６３％

（

Ｃ

）

注：

Ａ＝

成交金额

／

常发股份

２０１３

年末资产总额；

Ｂ＝

理工雷科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

／

常发股份

２０１３

年营业收入；

Ｃ＝

成

交金额

／

常发股份

２０１３

年末净资产

如上表所示，本次交易的净资产指标达到《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同时，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故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待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理工资产、理工创新、刘峰等

３９

名理工雷科自然人股东，在本

次交易前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弘达伟业、雷科投资、科

雷投资、雷科众投，在本次交易前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故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公司自上市之日起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亦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不属于《重组办

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的情形。

八、关于公司未来三年利润分配政策的说明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和《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３

］

４３

号）的相关要求，为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订案对涉及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条款进

行了修订；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订案和《关于江苏常发制冷股

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并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１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２

、财政部批准理工资产及理工创新参与本次交易的方案；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核准或批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核准或批准的时间，均存

在不确定性，在此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本公司股票停牌前股价无异常波动的说明

因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常发股份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开市起停牌。常发股份本次停牌前一交易日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收盘价格为

８．３９

元

／

股，停牌前第

２１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收盘价格为

８．００

元

／

股。本次重大事

项公告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期间）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累计涨幅为

４．８８％

，同期

深圳成份股指数（代码：

３９９００１

）累计涨幅为

－２．６３％

；同期中小板综合指数（代码：

３９９１０１

）累计涨幅

２．９５％

；同期制

造指数（代码：

３９９２３３

）累计涨幅

３．６８％

。

按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的相关规定，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

因素影响，即剔除深证成指、中小板综合指数和制造指数平均收盘价涨幅因素影响后，本公司股价在本次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幅均未超过

２０％

，无异常波动情况。

十一、本次交易的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及各中介机构关于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

常发股份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常发股份的控股股东常发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常发

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及证券服务机构银河证券、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中和评估、大成律师事务所及其经办人员，以及参与本次交易的其他主体均不存在因涉嫌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且尚未结案的情形，最近

３６

个月内不存在因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

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关

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情形。

十二、即期收益摊薄事项说明

根据江苏公证对常发股份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苏公

Ｗ

（

２０１４

）

Ａ６０５

号）和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常发股份备考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

２０１５

］第

０１３１０００１

号），假设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完成，本次交

易前后的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每股收益的变动情况如下：

２０１３

年度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备考） 变动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万元）

２

，

５５１．５２ ５

，

１２８．１７ ２

，

５７６．６５

总股本（万股）

２２

，

０５０．００ ３１

，

７３９．９７ ９

，

６８９．９７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０４

如上表所述，本次交易收购理工雷科

１００％

股权将相应提高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水平，预计本

次并购重组完成后不会摊薄上市公司当期的每股收益。

十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２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发行

７２

，

６７９

，

６３３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

２４

，

２２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常发集团，黄小平

先生通过常发集团及常发动力持有上市公司

３９．００％

的股份，黄小平先生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社会

公众股的持股比例合计为

６１．００％

，不低于发行后常发股份总股本的

２５％

，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本次

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 募集配套资金后

持股数量

（股）

占比

持股数量

（股）

占比

持股数量

（股）

占比

常发集团

１０９

，

２２１

，

４５０ ４９．５３％ １０９

，

２２１

，

４５０ ３７．２５％ １０９

，

２２１

，

４５０ ３４．４１％

常发动力

１４

，

５７６

，

４００ ６．６１％ １４

，

５７６

，

４００ ４．９７％ １４

，

５７６

，

４００ ４．５９％

理工资产

－ － ７

，

２６７

，

９６５ ２．４８％ ７

，

２６７

，

９６５ ２．２９％

理工创新

－ － ３

，

６３３

，

９８２ １．２４％ ３

，

６３３

，

９８２ １．１４％

刘峰等

３９

名自然人

－ － ６１

，

７７７

，

６８６ ２１．０７％ ６１

，

７７７

，

６８６ １９．４６％

弘达伟业

－ － － － １８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５．９０％

雷科投资

－ － － － ２

，

０１１

，

８００ ０．６３％

科雷投资

－ － － － ２

，

００９

，

６００ ０．６３％

雷科众投

－ － － － １

，

４７８

，

６００ ０．４７％

重组前的其他社会公众股

东

９６

，

７０２

，

１５０ ４３．８６％ ９６

，

７０２

，

１５０ ３２．９８％ ９６

，

７０２

，

１５０ ３０．４７％

合 计

２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９３

，

１７９

，

６３３ １００％ ３１７

，

３９９

，

６３３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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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１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

出席董事

６

名，独立董事干为民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独立董事居荷凤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黄小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收购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工雷科”或“标的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

“标的资产”或“交易标的”），并向理工雷科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作为股权收购的对价；同时，公司拟向北京弘

达伟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达伟业”）、北京雷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雷科投资”）、

北京科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雷投资”）和北京雷科众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雷科

众投”）四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收购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及标的公司持

续发展。本次交易方案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项内容组成。

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

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以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拥有的标的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理工雷科

１００％

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理工雷科全体股东，包括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理工资产”）、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工创新”）

２

名法人股东和刘峰等

３９

名自然人股东。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交易标的价格及定价方式

根据公司与理工资产、理工创新、刘峰等

３９

名自然人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本次交

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作价依据。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评估”）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ＢＪＶ４０２３Ｄ００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本次评估分别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理工雷科

１００％

股

权的最终评估结论。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理工雷科账面净资产

６

，

１６６．４６

万元，理工雷科全部股东权益的评

估价值为

７３

，

６７９．００

万元，评估增值为

６７

，

５１２．５４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１

，

０９４．８４％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７３

，

６７９．００

万元。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３

）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根据最终交易价格，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全部交易价款。其中，拟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交易对价的

８０％

，对应金额为

５８

，

９４３．２０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２０％

，对应金额为

１４

，

７３５．８０

万元。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４

）发行方式

本次股份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５

）发行对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理工雷科全体股东，包括理工资产、理工创新

２

名法人股东和刘峰等

３９

名

自然人股东。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６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７

）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根据上述定价依据，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８．１２

元

／

股。由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２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上述分红方案已实施，除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调整计算后本次发行价格为

８．１１

元

／

股。上述发行价格的最终确定

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８

）发行数量

常发股份用于支付本次交易对价而向标的公司全体股东分别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分别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交易价

格

×８０％÷

发行价格

×

标的公司各股东所持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股，不足一股的，标的公司全体股东自愿放弃，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扣除现金

支付部分计算出的发行股份总数，与标的公司全体股东最终认购的股份总数存在差异的，为标的公司全体股东自愿放

弃的不足一股的尾差导致。最终认购股份总数乘以发行价格加上现金支付数额低于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标

的公司全体股东同意放弃该差额部分。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和原则，公司本次向标的公司全体股东分别发行的股份数和支付现金明细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对应标的资产权

益比例

交易价格（元）

支付方式

发行股份（股） 现金（元）

１

理工资产

１０．００％ ７３

，

６７９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２６７

，

９６５ １４

，

７３５

，

８００．００

２

理工创新

５．００％ ３６

，

８３９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６３３

，

９８２ ７

，

３６７

，

９００．００

３

刘 峰

１０．０７％ ７４

，

１９４

，

７５３．００ ７

，

３１８

，

８４１ １４

，

８３８

，

９５０．６０

４

毛二可

７．４１％ ５４

，

５９６

，

１３９．００ ５

，

３８５

，

５６２ １０

，

９１９

，

２２７．８０

５

孟立坤

６．６６％ ４９

，

０７０

，

２１４．００ ４

，

８４０

，

４６５ ９

，

８１４

，

０４２．８０

６

龙 腾

６．２５％ ４６

，

０４９

，

３７５．００ ４

，

５４２

，

４７８ ９

，

２０９

，

８７５．００

７

曾 涛

４．９４％ ３６

，

３９７

，

４２６．００ ３

，

５９０

，

３７４ ７

，

２７９

，

４８５．２０

８

曾大治

４．３３％ ３１

，

９０３

，

００７．００ ３

，

１４７

，

０２９ ６

，

３８０

，

６０１．４０

９

张 军

４．００％ ２９

，

４７１

，

６００．００ ２

，

９０７

，

１８６ ５

，

８９４

，

３２０．００

１０

高立宁

３．９１％ ２８

，

８０８

，

４８９．００ ２

，

８４１

，

７７４ ５

，

７６１

，

６９７．８０

１１

胡善清

３．１４％ ２３

，

１３５

，

２０６．００ ２

，

２８２

，

１４１ ４

，

６２７

，

０４１．２０

１２

赵保军

２．５０％ １８

，

４１９

，

７５０．００ １

，

８１６

，

９９１ ３

，

６８３

，

９５０．００

１３

刘 伟

２．４７％ １８

，

１９８

，

７１３．００ １

，

７９５

，

１８７ ３

，

６３９

，

７４２．６０

１４

李 阳

２．４７％ １８

，

１９８

，

７１３．００ １

，

７９５

，

１８７ ３

，

６３９

，

７４２．６０

１５

任丽香

２．２３％ １６

，

４３０

，

４１７．００ １

，

６２０

，

７５６ ３

，

２８６

，

０８３．４０

１６

姚 迪

２．０３％ １４

，

９５６

，

８３７．００ １

，

４７５

，

３９６ ２

，

９９１

，

３６７．４０

１７

胡 程

１．９７％ １４

，

５１４

，

７６３．００ １

，

４３１

，

７８９ ２

，

９０２

，

９５２．６０

１８

金 烨

１．９７％ １４

，

５１４

，

７６３．００ １

，

４３１

，

７８９ ２

，

９０２

，

９５２．６０

１９

陈 亮

１．９４％ １４

，

２９３

，

７２６．００ １

，

４０９

，

９８５ ２

，

８５８

，

７４５．２０

２０

丁泽刚

１．９３％ １４

，

２２０

，

０４７．００ １

，

４０２

，

７１７ ２

，

８４４

，

００９．４０

２１

唐林波

１．７８％ １３

，

１１４

，

８６２．００ １

，

２９３

，

６９７ ２

，

６２２

，

９７２．４０

２２

刘海波

１．７８％ １３

，

１１４

，

８６２．００ １

，

２９３

，

６９７ ２

，

６２２

，

９７２．４０

２３

陈 禾

１．５７％ １１

，

５６７

，

６０３．００ １

，

１４１

，

０７０ ２

，

３１３

，

５２０．６０

２４

赵保国

１．５０％ １１

，

０５１

，

８５０．００ １

，

０９０

，

１９４ ２

，

２１０

，

３７０．００

２５

周 辉

１．５０％ １１

，

０５１

，

８５０．００ １

，

０９０

，

１９４ ２

，

２１０

，

３７０．００

２６

冷力强

１．５０％ １１

，

０５１

，

８５０．００ １

，

０９０

，

１９４ ２

，

２１０

，

３７０．００

２７

李 健

１．４９％ １０

，

９７８

，

１７１．００ １

，

０８２

，

９２６ ２

，

１９５

，

６３４．２０

２８

战 莹

０．７３％ ５

，

３７８

，

５６７．００ ５３０

，

５６１ １

，

０７５

，

７１３．４０

２９

杨 静

０．４９％ ３

，

６１０

，

２７１．００ ３５６

，

１３０ ７２２

，

０５４．２０

３０

张 磊

０．４９％ ３

，

６１０

，

２７１．００ ３５６

，

１３０ ７２２

，

０５４．２０

３１

张 静

０．３８％ ２

，

７９９

，

８０２．００ ２７６

，

１８２ ５５９

，

９６０．４０

３２

谢宜壮

０．２９％ ２

，

１３６

，

６９１．００ ２１０

，

７７０ ４２７

，

３３８．２０

３３

杨小鹏

０．２９％ ２

，

１３６

，

６９１．００ ２１０

，

７７０ ４２７

，

３３８．２０

３４

孙京平

０．１５％ １

，

１０５

，

１８５．００ １０９

，

０１９ ２２１

，

０３７．００

３５

王长杰

０．１５％ １

，

１０５

，

１８５．００ １０９

，

０１９ ２２１

，

０３７．００

３６

杨 柱

０．１５％ １

，

１０５

，

１８５．００ １０９

，

０１９ ２２１

，

０３７．００

３７

王 兵

０．１２％ ８８４

，

１４８．００ ８７

，

２１５ １７６

，

８２９．６０

３８

罗伟慧

０．１２％ ８８４

，

１４８．００ ８７

，

２１５ １７６

，

８２９．６０

３９

郭红珠

０．１０％ ７３６

，

７９０．００ ７２

，

６７９ １４７

，

３５８．００

４０

刘泉华

０．１０％ ７３６

，

７９０．００ ７２

，

６７９ １４７

，

３５８．００

４１

李 枫

０．１０％ ７３６

，

７９０．００ ７２

，

６７９ １４７

，

３５８．００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６

，

７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２

，

６７９

，

６３３ １４７

，

３５８

，

０００．００

如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

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９

）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向刘峰等

３９

名理工雷科的自然人股东（即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人）定向发行的股份自本次

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向理工资产、理工创新

２

名理工雷科的法人股东定向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交易对方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如标的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期的累积承诺净利润， 则业绩承诺人所持有的相关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业绩补

偿实施完毕之日。

前述约定的锁定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

／

限售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

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１０

）期间损益约定

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标的公司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归公司所有；如发生亏损，或因

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业绩承诺人按照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

÷

所有业绩承诺人合计持股比例（

８５％

）计

算出的比例在资产交割日后

３０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全额补足。 期间损益的确定以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的

审计报告为准。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１１

）办理标的资产交割的义务和违约责任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后，交易对方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向主管机关办理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并确保于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之日（以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文件送达常发股份为准）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中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该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

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该协议。违约方应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因本次重组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支付给财务顾问、审

计、评估、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费用，交通住宿等费用）及守约方遭受的所有损失。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１２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以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以后，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１３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

１

）发行对象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弘达伟业、雷科投资、科雷投资和雷科众投四家有限合伙企业。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发行方式

本次股份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３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４

）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根据上述定价依据，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８．１２

元

／

股。由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２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上述分红方案已实施，除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调整计算后本次发行价格为

８．１１

元

／

股。上述发行价格的最终确定

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５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９

，

６４２．４２

万元，按照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８．１１

元

／

股计算，公司本次因募集

配套资金而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预计不超过

２

，

４２２．００

万股， 公司向弘达伟业等四名特定对象分别发行的股份数量

为：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价格（元） 发行数量（股）

１

弘达伟业

１５１

，

８１９

，

２００．００ １８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２

雷科投资

１６

，

３１５

，

６９８．００ ２

，

０１１

，

８００

３

科雷投资

１６

，

２９７

，

８５６．００ ２

，

００９

，

６００

４

雷科众投

１１

，

９９１

，

４４６．００ １

，

４７８

，

６００

合计

１９６

，

４２４

，

２００．００ ２４

，

２２０

，

０００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配套融资金额确定。如果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

期间，发行价格因公司股票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生调整时，则发行数量亦相应调

整。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６

）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 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及

用于标的公司的持续发展。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

为条件，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不以配套融资的实施为前提。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７

）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向弘达伟业等四名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本次配套融资交易对方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前述约定的锁定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若本次配套融资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

／

限售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及

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８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以后，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９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的决议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若公司已于该决议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

对本次重组的核准文件，则该决议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的完成日。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

定，经逐项核查论证，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１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理工雷科

１００％

股权。标的资产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

已经取得必要的许可证书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

本次交易行为所涉及的国有股权转让等报批事项，公司已在预案、重组报告书中详细披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

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已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

２

、标的资产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交易对方已承诺并保证，其对于标的资产拥有完整权

利；标的资产所涉及的国有股权经依法批准后即可转让，标的资产不存在其它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３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４

、本次交易有利于改善本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加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

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综上，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各项规定。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理工资产、理工创新

２

名法人、刘峰等

３９

名自然人，在本次交易前与

公司及公司关联方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弘达伟业、雷科投资、科雷投资、雷科众投，

在本次交易前与公司及公司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故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理工雷科全体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理工雷科全体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协议就标的资产的基本

情况、最终交易价格、股份锁定期、资产交割的时间安排、股票发行数量、股票发行价格、股份锁定期、期间损益归属、违

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理工雷科全体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理工雷科全体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根据《资产评估报告

书》，对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应当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宜，制作了《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

（简称“《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并同意将《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作为本次董事会决议的附件予以公

告。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三条的议案》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人的资产规模、业务规模、盈利能力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将有所增强；同时，本次交易不会

影响发行人的独立性，且交易对方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２

、公司不存在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的情形。

３

、公司及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形。

４

、公司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理工雷科全体股东持有的理工雷科

１００％

的股权，理工雷科股权权属清晰，标的资

产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

综上，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中介机构出具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备考审计报告和资产评

估报告书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

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审计，瑞华出具了编号为“瑞华专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１３１００３６

号”《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并对理工雷科的盈利预测出具了编号为“瑞华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１３１００１５

号”的《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同时出具了编号为“瑞华专审字［

２０１５

］第

０１３１０００１

号”《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备考

审计报告》。

公司聘请了中和评估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中和评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中介机构出具上述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备考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

报告书。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有关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备考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批准管理层编制的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同意提交审计机构审计。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聘请中和评估担任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其已就标的资产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详细核查了有关评估事项以后，认为：

中和评估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资产评估师与公司、交

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或可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标的资产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评估准则及行业

惯例的要求，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根据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对标的公司的资产进

行了评估，评估机构最终确定以收益法得到的评估结果作为对交易标的最终评估结果。

鉴于本次评估的目的系确定标的资产基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机构所选

评估方法恰当，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

要评估参数符合标的资产的实际情况，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量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本次评估结果是合理

的。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确认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交易价格公平、合

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修

订）》

董事会认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重组报告书》等文件合法有效。

董事会同意将该说明作为董事会决议的附件予以公告。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 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在不超出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范围的原则下，制定和调整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

（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及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有关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实施方案；

（

３

）授权董事会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或公告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

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

４

）如有关监管部门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有新的规定，根据新规定对本

次交易方案进行调整；

（

５

）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所有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必要手

续；

（

６

）根据发行的结果，办理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以及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有关政府审批、工商变更登记等必要的手续，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７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相关股份的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锁定和上市交易等相关事宜；

（

８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次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

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章程

＞

修正案的议案》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

资理念，同意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等规范性文件的指示精神，对公司章程中的股东议事规则、利润分配政策、现金分红等内容进一步修订完善，以

期公司和各股东的共同利益及长远发展。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章程修正案》以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修改后的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为进一步明确公司在未来三年对新老股东的分红回报，维护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等权利，重视股东的合

理投资回报，不断完善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增强利润分配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１３

］

４３

号）等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

日关于并购重组募集配套资金计算比例、用途等问题的解答，同意对公司原《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修改后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刘雪琴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提名刘雪琴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刘雪琴女士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黄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同意提名黄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黄辉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

附件：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雪琴女士，

１９６４

年生，法学学士，

２００５

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法学专业。

１９８７

年

－２００２

年任职于常州大酒店财务部。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任职于常州市武进区农村信用合作社。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任职于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刘雪琴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以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黄辉先生：

１９６４

年生，法学硕士，

ＥＭＢＡ

。

１９８６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获法学学士；

１９９１

年毕业于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获法学硕士；长江商学院

ＥＭＢＡ

。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７

年供职于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１９９４

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讲学。

１９９８

年至今， 任盛唐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律师、主任合伙人。现为盛唐律师事务所合伙负责人，执业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市人

大常委会常委法律助理、深圳市法制办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以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独立意见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采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工雷科”）全体股东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理工雷科

１００％

股权，同时拟向北京弘达伟业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雷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科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北京雷科众投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购买股权的现金对价、中介

机构费用及理工雷科的持续发展。本次交易方案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项内容组

成，其中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 在认真审阅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议案及其他相关文件后，对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一）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故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

（四）《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

组报告书》”）及其摘要，以及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

性。

（五）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审计和评

估，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价格以其评估值为依据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批准和授权：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财政部对本次交易所涉国有产权转

让的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如实披露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并对

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了特别提示。

（七）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交易完成后，理工雷科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利于进一

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八）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九）公司已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与交易对方、相关中介机构签订了保密协议，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对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公司聘请了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评估”）对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进行评估，中和评估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且与本次重组有关各方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独立性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二）中和评估为本次交易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遵循了市场通

行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选取了与评估目的及评

估资产状况相关的评估方法，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

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一致。

（四）本次交易价格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信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

资产定价公平、合理，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重组报告书》中关于评估结果的总体安排，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组事项的

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干为民 居荷凤 朱国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２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

出席监事

３

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唐金龙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刘训雨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王少华先生列席

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收购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工雷科”或“标的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标

的资产”或“交易标的”），并向理工雷科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作为股权收购的对价；同时，公司拟向北京弘达

伟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达伟业”）、北京雷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雷科投资”）、北

京科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雷投资”）和北京雷科众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雷科众

投”）四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收购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及标的公司持续

发展。本次交易方案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项内容组成。

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

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以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拥有的标的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理工雷科

１００％

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理工雷科全体股东，包括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理工资产”）、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工创新”）

２

名法人股东和刘峰等

３９

名自然人股东。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交易标的价格及定价方式

根据公司与理工资产、理工创新、刘峰等

３９

名自然人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本次交

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作价依据。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评估”）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ＢＪＶ４０２３Ｄ００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

书》，本次评估分别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理工雷科

１００％

股

权的最终评估结论。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理工雷科账面净资产

６

，

１６６．４６

万元，理工雷科全部股东权益的评

估价值为

７３

，

６７９．００

万元，评估增值为

６７

，

５１２．５４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１

，

０９４．８４％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７３

，

６７９．００

万元。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３

）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根据最终交易价格，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全部交易价款。其中，拟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交易对价的

８０％

，对应金额为

５８

，

９４３．２０

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２０％

，对应金额为

１４

，

７３５．８０

万元。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４

）发行方式

本次股份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５

）发行对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理工雷科全体股东，包括理工资产、理工创新

２

名法人股东和刘峰等

３９

名

自然人股东。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６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７

）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根据上述定价依据，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８．１２

元

／

股。由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２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上述分红方案已实施，除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调整计算后本次发行价格为

８．１１

元

／

股。上述发行价格的最终确定

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８

）发行数量

常发股份用于支付本次交易对价而向标的公司全体股东分别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分别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交易价

格

×８０％÷

发行价格

×

标的公司各股东所持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股，不足一股的，标的公司全体股东自愿放弃，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扣除现金

支付部分计算出的发行股份总数，与标的公司全体股东最终认购的股份总数存在差异的，为标的公司全体股东自愿放

弃的不足一股的尾差导致。最终认购股份总数乘以发行价格加上现金支付数额低于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标

的公司全体股东同意放弃该差额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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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独立财务顾问

：

二〇一五年一月


